
新竹市 110 年度教保研習分場次計畫 
 

「研習主題： 性別平等相關政策與法令」 
 

一、 依據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年 09 月 29 日臺教國署幼字第 
           1090119634 號函辦理 
二、 目的： 
(一) 促進性別意識覺醒，增進性別 平等教育概念認知，建立性別平等意

識。 
(二) 培養將性別觀點融入教學之能力，以及能規劃性別平等教育活動、設

計、編寫相關教材，以及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能力。 
三、 主辦單位：新竹市政府 
四、 承辦單位：竹蓮國小附設幼兒園 
            (研習承辦聯絡電話: 03-5223066 轉 233。幼兒園陳主任) 

五、 研習地點：線上研習（Google Meet） 
  會議室代碼:https://meet.google.com/pfd-wkux-dsk 

六、 參加對象： 
           新竹市公立及已立案之私立幼兒園之校長、園長、負責人、  
           教保服務人員(含代理代課教師及教保員職務代理人)及其依法 
           配置之相關人員。 

七、辦理日期：110年 9月 4 日(星期六)  9:00~16:00 
八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者核予 6 小時教保研習時數。 
            本次研習時數僅核予錄取名單上之學員 

 
九、報名方式及錄取人數： 
 （一）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一律至本市教師研習護照上逕行線上報名(須審 
       核)，共計 50 人。 
 （二）報名時間：請於報名期限內完成報名手續（開放報名為:4 月 15日~9 月 2 日）， 
       經錄取者須全程參加始核給研習時數。（請自行上網檢視錄取結果， 
       錄取後因故未能參與研習者，請先聯繫承辦學校完成請假。研習當天 
       遲到 20 分鐘者扣除研習時數一小時，遲到 30 分鐘者，取消該場次研 
       習資格） 
十、錄取原則：(第一項與第二項為一般教保研習錄取規則,請勿刪除) 

 （一）本市公立及已立案之私立幼兒園之校長、園長、負責人、編制內教保 
       服務人員(含理代課教師及教保員職務代理人)為優先，若尚有名額， 
       則開放依法配置之相關人員。 
        
 （二）未超過名額將全數錄取，超過名額則以報名先後順序限額錄取： 
       1.收托 150 人以下園所，每園限額 1-2 名原則錄取。 
       2.收托 150 人以上園所，每園限額 4 名原則錄取。 
  
 
 



 
十一、 研習課程表： 

 

時間 

課程內容 

講座姓名 

講座/助講 

現職服務單

位 

9:00~10:30 幼兒的性心理發展 陳質采 
衛生福利部 

桃園療養院 

10:30~12:00 

關於我 
(從身體形象及多元文化角度來探討學前

幼兒性別教育的課程設計與相關知能) 

陳質采 
衛生福利部 

桃園療養院 

12:00~13:00 午  餐(休息) 

13:00~14:30 

故事中的兩性角色 
(從心理健康角度及適性發展來探討學前

幼兒性別教育的課程設計與相關知能) 
陳質采 

衛生福利部 

桃園療養院 

14:30~16:00 關於幼兒性議題：如何處理？ 陳質采 
衛生福利部 

桃園療養院 

十二、 講座與授課內容相關之學經歷或背景： 

 
 
 

陳質采 

現職 

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兼任主任醫師 

輔仁大學音樂學系音樂治療組兼任助理教授 

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理事長 

中華民國應用音樂推廣協會監事 

台灣藝術治療學會理事 

台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委員 

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師資 

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兒童收養資格審查會委員 

「社團法人雲林縣雲林故事人協會」顧問 

學歷 

國立陽明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 

國立陽明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

高雄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 

已出版兒童與性別相關著作： 

1. 導讀：追夢,我的世界宇宙大(上下)。女書文化。 

2. 傾聽身體的聲音。太空人與小紅帽，76-77，76-80 

3. 溫柔公主 vs.處心積慮的巫婆─漫談童書中的兩性互動。兩性平等 

4. 大姊姊和小妹妹（譯作）。遠流出版社。 

5. 我的媽媽真麻煩（譯作）。遠流出版社。 

6. 和身體交談。兩性平等教育季刊創刊號，頁 101。 

7. 我要當女生，不要當男生－－談兒童性別認同障礙。學前教育 



 
十三、 工作人員分配表： 

工作項目 工作人員 

統籌聯絡、教材印製分發及教材準備 2 名 

簽到、場地佈置 2 名 

照相、回饋單發放、回收 1 名 

(工作人員總數為本場次學員數的 1/10) 

十四、經費來源:由教育部及市府經費補助。 
十五、附則： 
（一）承辦研習之工作人員請各單位依規定給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 
（二）承辦本項研習績優人員依本市教育專業獎勵標準補充規定敘獎。 
 
十六、相關注意與配合事項: 
（一）請學員務必遵守「新竹市教保研習守則」相關規定。 
（二）為維護研習上課品質以及研習會場座位有限，恕無法接待非學員以外 
      任何人員(請勿帶小孩進入研習會場)。 
        
（三）請學員專心聆聽講座，上課期間請全程開鏡頭關麥克風。   
（四）請學員務必親自簽到(簽退)及上課，承辦單位會在訊息欄提供上午簽 
      到（8:50~9:10）、下午簽到（12:55~1:10）、下午簽退(3:40~4;00)含

滿意度調查表三次 GOOGLE表單作為核發時數之依據請務必提交,有問
題請隨時在群組尋求協助，以免因為沒有完成簽到退衍生後續爭議。 

 
  
       
  
 


